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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文化局圖書館使用及圖書資料借閱規定 

中華民國 107年 05 月 20日修訂 

108年 06 月 01日修訂 

109年 07 月 27日修訂 

110年 09 月 05日修訂 

 

一、 新竹縣政府文化局為提升閱讀風氣，增進館際合作，便利民眾借閱圖書資料，特訂

定本規定。 

 

二、新竹縣公共圖書館借閱證（以下簡稱借閱證）之申請及適用： 

(一)請先至本館網站（https://book.hchcc.gov.tw/registration.jsp ）「網路辦

證」頁面填寫申請資料，填妥後以下列方式進行身分審核以完成申請作業： 

1. 臨櫃辦理方式： 

(1)本國人士持國民身分證、駕駛執照、戶口名簿(正本)或 3個月內有效戶

籍謄本；外籍人士持護照或居留證。(依國籍持以上有效證件擇一辦證) 

(2)申請人應親自辦理、若無法親自申請借閱證時，得出具委託書並附申請

人暨代理人身份證明文件正本委託代理人辦理；惟持雙方證件正本，能

證明為直系親屬或配偶者，得免出具委託書。 

2. 線上辦理方式： 

(1) 上傳清晰之身分證明文件正反面或戶口名簿影像檔提供審核：

https://reurl.cc/83omKM 。尚未領有身分證者，請傳送戶口名簿影

像檔代替。 

(2) 線上辦理僅開通借閱證帳號及密碼，如欲領取悠遊卡借閱證，仍請持

有效證件正本臨櫃辦理。 

(二)為維護讀者辦證個人資料  安全控管，本館不提供電話申請及開通服務。 

(三)如有刻意提供錯誤或冒用身份資料之情事，申請人自負相關法律責任。 

(四)本借閱證適用於本縣各公共圖書館及一證通用合作縣市圖書館。 

(五)借閱證核發後資料如有變更或遺失，請儘速至本縣任一公共圖書館櫃台辦理更

正或註銷（掛失）。 

(六)本借閱證永久有效，請申請人妥為保存，不得轉借他人使用。如轉借他人使用，

或遺失未辦理掛失，致發生冒用情事，所生損害由申請人負責。 

 

三、自修室及閱覽室使用 

(一)飲料、食品、爆裂物、違禁品、寵物及潮溼之雨具等不得攜帶入館，必要時本

局有權要求讀者於出入時接受檢查。 

(二)自修室及各閱覽室自由入座，不得預佔座位；讀者離座逾一小時未歸者，圖書

館得取消使用該座位之權利。 

https://book.hchcc.gov.tw/registration.jsp
https://reurl.cc/83om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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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進入館內應衣履整潔、保持安靜，維護環境清潔，不得有穿著拖鞋、赤腳、吸

菸、飲食、睡覺、高聲談笑、嚼食檳榔、隨地吐痰、亂拋紙屑、臥躺、攜帶危

險物品或影響閱讀之行為。讀者如患法定傳染病、心神散失、酒醉或衣冠不整

者，本局得拒絕其入館。 

(四)年齡未滿六足歲之兒童應由家長陪同，以維護其安全。 

(五)各閱覽室陳列之書刊，讀者可自行取閱，閱畢後請放回原處。 

(六)書刊請加愛護，如有遺失、污損、圈點、評註等情事，須照規定賠償。 

(七)請遵守公德、愛護公物，如有破壞設施、竊取公物等情事，一經發現，即依法

辦理。  

(八)貴重物品或書包、手提袋，應自行保管，如有遺失，本局不負賠償之責。 

(九)遇緊急事件時，請連絡自修室值勤人員或圖書館一樓櫃台人員處理，閉館時請

連絡本局服務台。 

(十)凡不遵守圖書館相關規定或不接受工作人員勸告者，得視情節輕重暫停其當日

閱覽權利或請其離館；情節重大者，報請警察機關依法處理。 

 

四、資訊檢索區之使用 

(一)本局圖書館檢索區內電腦供民眾免費使用，惟須自付列印或影印費用。 

(二)檢索區電腦每次使用前請持本人借閱證或有效身分證明文件（如身分證、駕駛

執照等）至櫃台自行登記使用。 

(三)檢索區每位使用者每次使用時間為 30分鐘，惟若無人等待可繼續使用。 

(四)檢索區使用者中途離開或未按時上線超過 2分鐘，視同棄權。 

(五)使用本區電腦請遵守以下行為，凡不遵守規定者，得強制登出系統，暫停其使

用權利： 

1. 使用電腦應保持安靜，遵守秩序且以不影響他人使用為原則。 

2. 每人限使用一個位置，不得有佔位行為。 

3. 不得玩遊戲及觀賞遊戲影片。 

4. 畫面不得有不適當於公共場所出現之內容或圖片者。 

5. 不得破壞電腦、網路及周邊設備或主機，任意變更電腦設定。 

6. 不得安裝、散播惡意程式或外接非本館提供之設備，造成公用設備毀損。 

7. 館內各項設備、設施及其他動產，請妥善使用，如有偷竊、毀損須負賠償

責任。 

 

五、資料複印 

(一)資料複印時，請愛護圖書資料，勿任意摺疊，並請遵守智慧財產權之相關法令

規定。 

(二)列印結果有污損、墨色不清等情形，除因本館印表機因素外，不得要求免付費。 

(三)請勿自行更動列印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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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借閱服務 

(一)借閱本縣公共圖書館資料，請持身分證、居留證、駕照、健保卡、護照、戶口

名簿正本或 3個月內戶籍謄本等有效證件、已綁定本縣圖書個人資料之悠遊卡、

一卡通等或使用「新竹縣公共圖書館」APP及 Line借閱系統之行動借閱證辦理

借閱。 

(二)凡圖書館列為不外借之圖書資料，如參考書、鄉土資料、展示書以及公務用不

可外借書籍等，限於館內閱覽，不得要求借出。 

(三)本縣各館借閱額度合併計算，每張證借閱總數上限為 36冊，借期 28天，到期

日前 3天內請自行至新竹縣公共圖書館網站辦理續借，期限自到期日起 14 天，

並以一次為限；惟該書籍資料若已有他人預約者，不得辦理續借。 

(四)借閱文化局視聽資料以 5冊(件)為限，借期 14天，不得續借。 

(五)借閱圖書資料逾期歸還者，按實際逾期天數計算，每 1冊（件）每逾期一天即

停止借閱權利 1 天，最高停借 30天。 

(六)借閱圖書資料逾期未還或遭停止借閱權者，全面凍結其借閱(包含借書、預約、

調閱、領取預約書、續借等權利)權利，借閱權利凍結期間，於本縣各公共圖書

館均不得借閱圖書資料。 

(七)借閱圖書資料應加愛護，如有損毀、圈點、評註，遺失等情形，應依本規定第

八點辦理賠償。 

(八)借閱圖書資料時，應自行檢查，遇有損毀、圈點、評註等情事，應於借閱時向

本局聲明。 

(九)借出之圖書資料，遇本局因公務急需收回時，應於接到通知日起，兩日內歸還。 

(十)除有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讀者之事由者外，不得無故要求延長書籍借閱期

限。 

 

七、圖書資料預約服務 

(一)凡持有借閱證且無違規或逾期者，均可申請館藏圖書資料線上預約服務。 

(二)預約圖書資料請至本局「館藏查詢系統」網站，本局圖書館不受理電話或其他

方式預約。 

(三)預約僅限館藏"借閱中"之圖書資料，每件圖書資料只限 10人預約。 

(四)每張借閱證之預約冊數圖書（含期刊）及視聽資料，全縣上限為 30 冊，且同 1

冊(件)不得連續預約。 

(五)預約有效期限為 1,100天，所預約之圖書資料如超過預約有效期限尚未歸還，

系統會自動取消預約紀錄，請讀者重新預約。 

(六)預約圖書資料到館，將以電子郵件通知，讀者電子郵件如有異動，應立即上網

更新，以免延誤通知預約圖書資料到館時間而影響優先借閱權利。 

(七)預約圖書資料到館後保留期限為 7日，以被預約的圖書資料歸還後翌日起計算。

7日內欲取消預約圖書，應立即電話向取書館回覆取消。逾期未辦理借閱手續者，

取消該次預約借閱權利。 



4 
 

(八)申請預約逾期未至圖書館辦理借閱手續，半年內累計 3冊以上，停止其預約權

利 30天。 

(九)預約圖書資料尚未到館前，如欲取消預約，請至網站

https://book.hchcc.gov.tw/webpacIndex.jsp 進行取消。 

(十)無法受理預約申請之館藏，若實際現況有誤（如紀錄錯誤、資料遺失、破損等）

無法借閱時，將以電話通知讀者，並取消該次申請。 

(十一)除有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讀者之事由者外，不得無故要求延長到館預約書

籍保留期限。 

 

八、污損或遺失圖書資料之處理 

(一)借閱圖書資料應善盡保管責任，如有遺失、損毀、圈點、評註等情事者，應持

借閱證至本局圖書館櫃台辦理賠償手續。 

(二)污損或遺失圖書資料者，應自購書名、出版者、版本相同或最新版本之圖書資

料賠償之；若無法購得相同書籍時，依下列標準計價賠償： 

1. 以新臺幣定價者，依該書籍定價計價；以【基本定價】定價者，依該定價

之 50倍計價；以外幣定價者，依當日匯率換算後計價。 

2. 遺失或污損整部圖書或視聽資料中之一冊（件）或一冊（件）以上且無單

冊（件）定價者，以平均單價計算。 

3. 未標明定價之書籍：其定價之計算標準中文圖書每面以新臺幣 1元計；外

文圖書資料每面以新臺幣 2元計；平裝本畫冊每面以新臺幣 5 元計，精裝

本畫冊每面以新臺幣 10元計。上述頁數不足 100面者以 100面計，頁數不

明者以 300 面計。 

4. 未標明定價之錄影帶、VCD、CD-ROM公播版每件以二千五百元計價，家用版

每件以五百元計價；DVD 、LD公播版每件以三千五百元計價，家用版每件

以五百元計價；錄音帶、CD每件以五百元計價。 

5. 附件遺失或毀損者，以自購相同原版附件賠償為原則，若無法購得，依所

屬資料定價賠償。 

6. 遺失圖書及視聽資料，經繳納賠償金並領取收據 30 日後，不得請求退款。 

(三)圖書資料賠償日即為原圖書資料還書日期，如有逾期則依第六點借閱服務規定

辦理。 

 

九、圖書捐贈處理 

(一)圖書捐贈應符合下列原則： 

1. 捐贈之圖書須為圖書館館藏未收藏或不足者。 

2. 捐贈之成人書籍以最近 3年出版的書籍為原則；兒童書籍以最近 5年出版

的圖書為原則（若為珍貴圖書或具學術價值等則不受此限）。 

(二)本局不受理下列圖書之捐贈： 

1. 中小學教科書（含高職用書）、大專用書、公職或就業考試用書、各級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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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學參考書。出版年度距今超過五年之大專用書、公職考試用書。 

2. 廣告、商業、宗教性、政論性之宣傳品、內容涉及暴力、色情或過於血腥

等違反善良風俗者出版品。宣傳性出版品，宗教性、政論性之宣傳品。 

3. 污穢破損、塗鴉註記、冊數殘缺不全、已失時效性，不具學術及參考價值

等不勘使用之圖書、成人期刊、報紙、視聽資料、玩具等。不符智慧財產

權相關法令規定者。 

4. 不符智慧財產權相關法令規定者。 

5. 其他不符合本館館藏發展政策者。 

(三)贈書之典藏單位及其陳列、轉贈或其他處理方式，由本局圖書館全權處理，捐

贈者不得指定。 

(四)受贈圖書依財政部規定不載明受贈物價值，如贈方不同意則不受理其贈書。 

 

十、新竹縣公共圖書館通閱規定 

(一)通閱： 

1. 圖書館藏狀態為「借閱中」之圖書(包含兒童書)。 

2. 請至網頁點選欲通閱之圖書，設定取書館，館方每週三、五運送，到館後

系統會主動發信通知通閱申請者到館取件，後續作業同一般預約流程。 

3. 圖書配送前可線上取消，逾期未取書半年內累計達 3 冊者，取消通閱權 1

個月。 

(二)通還： 

1. 各館所借之書可跨館還書。 

2. 逾期書仍可通還，俟停權期過後方可再行使借閱權。 

3. 本縣提供新竹縣市跨縣市通還服務。 

(三)通閱申請—讀者 

1. 讀者於館藏查詢網頁(https://book.hchcc.gov.tw/webpacIndex.jsp)查

詢所需書 籍，點選書目詳細資料，點選下方跨館借書。 

2. 登入個人帳號/密碼(如已登錄則此步驟可略)。 

3. 選取取書館，並點選欲通閱書及前方按鈕即可完成。 

 

十一、新書政策 

(一)開放借閱日起 6 個月內為新進館藏。 

(二)單館新書借閱冊數上限為 10 冊，借閱冊數與圖書資料總冊數(36 冊)合併計

算。 

(三)借期 14天，到期日前 3天內請自行至新竹縣公共圖書館網站辦理續借，期限自

到期日起 14天，並以一次為限；惟該書籍資料若已有他人預約者，不得辦理續

借。 

(四)新書借出後即可預約，上限 10本。 

(五)新書不可申請調閱(館內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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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主辦單位保有最終修改、變更、活動解釋及取消本活動之權利，若有相關異動

將會公告於網站， 恕不另行通知。 

十二、調閱(預約狀態為館內之圖書)政策  

(一)每人上限 3冊圖書(不包含視聽資料)。 

(二)每冊預約期限為 30日。 

(三)久未尋獲則預約取消不記違規次數。 

(四)預約未取 3冊則停止預約權限 30日。 

(五)調閱圖書需在其他館別領取，如：調閱文化局藏書，需在文化局以外之館別領取。 

 

十三、大專院校圖書館互換借閱證規定 

(一)為便利公共圖書館讀者可分享大學圖書館資源，開放申借大學圖書館之「互換借

書證」。 

(二)年齡限制：配合大學圖書館規定，僅提供本館年滿 18歲讀者，可以申借。 

(三)借用及預約取書地點：文化局圖書館櫃台。 

(四)借用方式：憑本館借書證借閱，每張證僅能申借乙張，借期 60天，得預約但不

得續借。 

(五)押金說明：為有效規範讀者，借閱者應繳交押金 2,000元，館方會開立收據且依

規上繳，押金將於年底另行通知讀者領回（即並非每回歸還該證即退還押金，在

同一年度再申借時也不會重複加收)。 

(六)數量：每人每校僅可借閱一張大專院校互換借閱證。 

(七)持「互換借書證」前往大專院校圖書館借書： 

1. 該館認卡不認人，請務必攜「大學互換借書證」前往。 

2. 每張交換借閱證皆可借閱大學藏書，或持證至該校視聽中心觀賞視聽媒體，

逕依該校圖書館相關借閱規定。 

(八)本館「大學互換借書證」之借閱到期日前，需還大學圖書館內所借圖書，如該校

所借圖書有逾期情形，從該校相關規定；新竹縣政府文化局圖書館會確認該證已

完成前述手續後，方受理該證之歸還。 

(九)如有逾期，採停權制計罰，即每件逾期一日即停權一日(停權含借閱、預約及通

閱服務)，並自還書次日起計算停權日期。 

(十)借閱證遺失： 

1. 請立即向本局聲明掛失，並由本局逕向合作之大專院校辦理註銷及申請新證

事宜。 

2. 製卡工本費新臺幣 200元，由遺失該卡之讀者賠償。 

3. 補卡作業時間為 7個工作天，如完成補卡後尋獲原遺失卡片者，不得要求退

還新製卡片之工本費。 

 

十四、本規定經本局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